
关于印发《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财教[2010]21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:

近年来，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地方高等教育

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，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有了较大提高，为我国经

济社会的快速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特别是在“中央

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专项资金”的支持下，以原共建高校为主体的地

方高校，充分发挥行业办学优势和区域经济服务能力，形成了鲜明的

办学特色，在促进国家科技进步和服务社会、行业、地方发展等方面

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但是，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力水平的影响，地方高校

（特别是中西部地区）整体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

力资源强国的要求。相当一部分地方高校的办学条件有待改善，学生

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亟待加强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需要提高。

因此，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投入，完善中央财政对地方高校发展

的支持政策，探索和建立保障有力的地方高等教育投入新机制，对促

进高等教育事业区域协调发展、提高地方高等教育质量，具有十分重

要的意义。

中央财政决定在原“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专项资金”的基础

上，设立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，支持地方高校的重点发展和特

色办学。以原共建资金支持的普通高校为主体，适当扩大支持范围，



重点支持一批办学层次较高、办学特色鲜明、符合行业和地方区域经

济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高校。进一步改善其办学条件，提高人才培

养能力和科学研究水平，增强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、社会进步以及

行业发展服务的能力。同时，建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的联动机

制，在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下，切实发挥地方财政对地方高等

学校发展的投入主体作用。

为规范中央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我们制定了《中

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1、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2、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

3、××省（区、市）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

预算申请汇总表

4、××省（区、市）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特色

重点学科项目预算申请汇总表

财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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